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八 日          文 件 H E  4 2 / 2 0 1 1  
資 料 文 件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政 府 部 門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1 .  環 境 保 護 署 就 沙 田 城 門 河 水 質 污 染 問 題 的 動 議 之 回 覆

( 第 2 0 段 )  

   
 
 根 據 上 述 報 告 書 ， 城 門 河 含 少 量 抗 生 素 ， 濃 度 比 沙 田

污 水 處 理 廠 處 理 後 的 排 放 為 低 ， 較 元 朗 河 和 錦 田 河 為

低 ，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河 流 相 若 。 報 告 書 也 指 出 城 門 河 中

的 少 量 抗 生 素 可 能 與 非 點 源 污 染 有 關 。 這 類 源 頭 可 能

包 括 沙 田 區 內 一 些 尚 未 設 有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部 份 鄉 村 。  

 

 為 改 善 鄉 村 污 水 的 污 染 問 題 ， 當 局 一 向 致 力 改 善 沙 田

區 的 渠 務 及 污 水 處 理 設 施 ， 逐 步 為 區 內 未 敷 設 污 水 渠

的 鄉 村 興 建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 現 時 當 局 已 完 成 為 區 內 3 4

個 鄉 村 地 區（ 約 1 8 5 0 戶 ）敷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並 將 為 另 外

1 9 個 鄉 村 地 區 （ 約 1 3 0 0 戶 ） 建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此 外 ， 本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城 門 河 水 質 ， 若 發 現 有 任 何 污

染 問 題 ， 將 根 據 有 關 法 例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行 動 ， 以 保

護 環 境 。  

 
 

(一)  



(二)  

 
2 .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就 有 關 塑 化 劑 食 品 之 回 覆

( 第 5 4 及 5 7 段 )  

 
食 物 監 察 計 劃 ( 計 劃 ) 是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 中 心 ） 確 保 市 面

上 的 食 物 可 供 安 全 食 用 的 主 要 方 法 之 一 。 中 心 恆 常 在

食 物 鏈 的 各 個 環 節 ， 包 括 進 口 、 批 發 以 至 零 售 層 面 ，

主 動 抽 取 各 種 食 物 樣 本 進 行 微 生 物 含 量 測 試 和 化 學 測

試 ， 務 求 有 問 題 食 物 能 盡 早 被 發 現 。  

 

由 於 本 港 食 物 多 為 進 口 ， 中 心 每 天 都 監 察 世 界 各 地 發

出 的 安 全 警 報 及 媒 體 的 報 導 ， 並 且 評 估 對 本 港 的 影

響 ， 以 便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行 動 。 此 外 ， 中 心 亦 積 極 與

內 地 及 國 際 食 品 安 全 機 構 緊 密 合 作 ， 使 香 港 盡 快 得 到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最 新 資 訊 。  

 

以 台 灣 塑 化 劑 食 品 事 件 為 例 ， 中 心 的 風 險 管 理 工 作 除

抽 取 相 關 食 物 樣 本 作 檢 測 外 ， 亦 包 括 與 台 灣 當 局 保 持

聯 絡 ， 在 收 到 台 灣 當 局 通 報 時 通 知 相 關 的 入 口 商 及 零

售 商 有 關 的 問 題 貨 品 名 單 ， 以 作 出 跟 進 行 動 ， 亦 和 業

界 會 面 ， 呼 籲 他 們 主 動 停 售 可 能 受 塑 化 劑 污 染 的 飲 品

或 食 品 。 中 心 就 台 灣 當 局 公 布 的 最 新 消 息 立 即 向 業 界

發 出 快 速 警 報 ， 讓 他 們 盡 快 得 悉 最 新 消 息 。  

 

2 0 1 0 年 ， 中 心 共 檢 測 約 6 4 , 4 0 0 個 食 物 樣 本 ， 有 1 6 4 個 樣

本 不 合 格 ， 整 體 合 格 率 高 達 9 9 . 7 % 。 與 近 年 的 情 況 相

若 ， 顯 示 香 港 的 食 物 安 全 一 直 維 持 在 高 水 準 。 就 不 合

格 樣 本 而 言 ， 大 部 分 超 標 或 違 規 情 況 並 不 嚴 重 ， 對 一

般 市 民 的 健 康 不 會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  

 

中 心 的 食 物 監 察 計 劃 以 三 種 形 式 執 行 ， 包 括 恆 常 食 物

監 察 、 專 項 食 品 調 查 及 時 令 食 品 調 查 。 中 心 根 據 食 物

風 險 、 過 往 本 地 或 海 外 食 物 事 故 、 食 物 中 毒 個 案 及 食

物 業 處 所 被 定 罪 的 紀 錄 等 因 素 ， 決 定 抽 取 食 物 的 類

別 、 測 試 次 數 、 樣 本 數 目 和 作 化 驗 分 析 的 類 別 。 中 心



(三)  

亦 會 參 考 海 外 和 本 地 的 最 新 風 險 分 析 ， 不 時 檢 討 抽 驗

食 物 樣 本 的 策 略 。 每 年 的 食 物 監 測 計 劃 在 擬 定 後 交 由

食 物 安 全 專 家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  

 

 

為 增 強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議 題 的 諮 詢 架 構 ， 政 府 於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之 下 設 立 了 食 物 安 全 專 家 委 員 會 。 專 家 委 員 會

負 責 就 制 定 食 物 安 全 措 施 、 檢 討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 參 考

國 際 常 規 、 趨 勢 和 發 展 ， 及 就 風 險 傳 達 策 略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見 。   

 

專 家 委 員 會 委 員 包 括 學 者 、 專 業 人 士 、 食 物 專 家 、 食

物 業 人 士 、 消 費 者 組 織 成 員 及 其 他 專 家 。 現 時 專 家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十 六 位 本 地 專 家 ( 其 中 一 位 被 委 任 為 專 家

委 員 會 主 席 ) ， 及 四 位 來 自 內 地 及 海 外 的 專 家 。 專 家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成 員 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委 任 ， 任 期 兩

年 。 此 外 ， 專 家 委 員 會 有 兩 位 當 然 成 員 ， 分 別 為 衛 生

署 和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的 代 表 。 2 0 1 0 年 新 委 任 的 委 員 資

歷 ， 可 參 考 委 任 時 發 出 的 新 聞 公 布 。 ( 附 件 一 )  

 

專 家 委 員 會 每 三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每 年 召 開 四 次 會

議 。  

 

此 外 ， 當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需 要 就 個 別 工 作 項 目 ， 例 如 有

關 標 準 制 訂 的 工 作 ， 尋 求 專 家 的 意 見 時 ， 專 家 委 員 會

下 會 成 立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 就 有 關 問 題 進 行 討 論 ， 並 向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提 供 意 見 。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包 括 對 該 工

作 項 目 有 興 趣 的 專 家 委 員 會 成 員 ， 及 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委 任 的 其 他 具 有 有 關 方 面 知 識 的 專 家 。 現 時 ，

專 家 委 員 會 下 有 以 下 工 作 小 組 :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標 準 制 訂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食 物 中 殘 餘 獸 藥 標 準 制 訂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食 物 微 生 物 安 全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四)  

 修 訂 食 物 攙 雜 ( 金 屬 雜 質 含 量 ) 規 例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會 因 應 需 要 開 會 討 論 。  

 

在 應 付 突 發 性 事 故 時 ， 中 心 通 過 內 部 人 手 調 配 ， 進 行

針 對 性 食 物 監 察 、 樣 本 抽 取 、 檢 測 、 風 險 評 估 、 管 制

及 傳 達 等 工 作 。  

 

中 心 會 密 切 留 意 情 況 及 事 態 發 展 ， 對 人 手 和 資 源 安 排

作 出 適 當 調 整 ， 包 括 在 有 必 要 時 聘 請 臨 時 或 合 約 員

工 ， 確 保 有 足 夠 的 資 源 進 行 各 項 檢 測 工 作 ， 保 障 市 民

健 康 。  

 

對 外 判 的 化 驗 工 作 ， 中 心 規 定 取 得 外 判 合 約 的 私 營 實

驗 所 必 須 在 有 關 的 檢 測 項 目 獲 得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 H O K L A S ) 、 或 與 H O K L A S 達 成 相 互 承 認 安 排 的 認 可 機

構 認 可 ， 並 於 合 約 期 內 維 持 該 認 可 資 格 。 在 有 需 要

時 ， 政 府 會 執 行 多 項 質 素 保 證 措 施 ， 包 括 實 地 評 審 及

質 素 監 控 方 法 ( 如 引 入 盲 樣 ／ 分 割 樣 本 和 控 制 覆 查 等 ) ，

以 監 察 合 約 實 驗 所 的 表 現 ， 包 括 檢 測 結 果 的 質 素 。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已 設 有 塑 化 劑 的 網 頁 ， 包 括 一 般 桌 面 電

腦 及 手 機 版 網 頁 ， 供 市 民 瀏 覽 ， 也 將 最 新 檢 測 結 果 上

網 供 查 閱 ， 至 7 月 2 4 日 ， 共 有 3 4 3 5 7 人 次 點 擊 相 關 網

頁 。 中 心 亦 會 因 應 事 態 發 展 ， 發 出 新 聞 公 布 ， 並 就 個

別 食 物 ， 發 出 警 報 ； 食 物 警 報 及 其 他 最 新 文 章 和 資

訊 ， 經 「 食 物 安 全 電 子 信 息 」 以 電 郵 將 傳 送 給 信 息 訂 閱

者 ， 讓 更 多 市 民 接 觸 得 到 事 態 最 新 的 發 展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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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附件一 

 

 
 

 

政府委任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 

＊＊＊＊＊＊＊＊＊＊＊＊＊  

  政府今日（九月十三日）公布再度委任關海山教授出任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

主席。 

 

  政府同時公布委任五位新成員加入專家委員會，及再度委任十四位現任成

員。 

      

  所有任期為兩年，由九月十五日起生效。 

 

  新委任成員包括四名本地代表，分別為李賴俊卿教授、李子誠博士、林麗娜

及黃文秀博士。新獲委任的海外成員為喬雄梧教授。 

   

  李賴俊卿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理教授，並為職業訓練局轄

下的大眾傳播業訓練委員會成員。 

 

  李子誠博士是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副教授。李博士在食物及營養學方面具

備豐富的專業知識，曾就此課題發表多篇研究文章。 

 

  林麗娜為香港及新加坡註冊藥劑師，是香港屈臣氏實業有限公司品質監控總

經理。 

 

  黃文秀博士是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副教授。她是分子營養

及食物科學的專家，曾就此課題發表多篇研究文章。 

 

  喬雄梧教授是山西省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及山西省農藥重點實驗室主任。喬教

授為國際食品法典農藥殘留委員會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歡迎上述新成員及獲再度委任的現任成員，並期待

他們就各項食物安全事宜的策略及運作，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供寶貴建議，

作出貢獻。 

 

  周一嶽亦對即將離任的成員在任內對專家委員會的貢獻表示感謝。他們分別

為區倩、張志強教授、龔燕霞、劉飛龍醫生和江育林教授。 

 ( 五 ) 

http://sc.isd.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9/13/P201009130109.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9/13/P201009130105.htm�
http://www.info.gov.hk/cgi-bin/isd/gia/presend.pl?lang=chi�
http://www.news.gov.hk/tc/index.shtml�


 ( 六 ) 

 

  專家委員會負責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就現有或新的食物安全運作策略，以

及保障公眾健康措施提供意見。它亦會因應國際慣例、趨勢與發展而訂定食物安

全及成分的標準和指引。 

 

  由九月十五日起的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成員名單如下： 

 

主席：關海山教授 

 

本地成員： 

陳培光醫生 

陳恩強教授 

馮馬潔嫻 

何兆桓 

林漢華博士 

劉燕卿 

李賴俊卿教授 

李子誠博士 

林麗娜 

馬正勇教授 

吳馬太醫生 

黃煥忠教授 

黃偉中 

黃文秀博士 

黃家和 

 

海外成員： 

Paul Brent 博士 

陳君石教授 

蔡新民獸醫 

喬雄梧教授 

 

當然成員： 

漁農自然護理署代表 

衞生署代表 

完 

 

２０１０年９月１３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２時００分 


